
附件1

关于建立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的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和欧盟轮值主席国丹麦代表的欧盟和克罗地亚，
认识到水资源和水质是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双方都面临许多水挑战，包括洪水和干旱、人口增长、城市化、污染、地下水超采、沙漠化、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
鉴于中国和欧盟水管理法律框架的可比性和相似性，特别是中国政府2011年颁布实施的一号文件以及2000年欧盟颁布的水框架指令，

注意到中国和欧盟在中欧流域综合管理项目实施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中欧流域综合管理项目的实施接近尾声，并且双方希望继续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良好的合作关系、延续已经取得的合作成果，

考虑到欧盟水计划（EUWI）已经建立了相关的机制，而且该机制的步骤和目标与设想一致，可为双方开展对话与合作提供平台， 

双方同意以欧盟水计划为基础，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CEWP)，实现下列目标：

· 中国和欧盟作为重要地区，实现良好的水资源管理；

· 加强中欧双方在水资源综合管理政策制订和实施等方面的相互了解；

· 促进创新知识和技术的交流，共同面对当今社会和经济发展、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 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研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重点开展可持续和环境友好水资源综合管理经验和实践的交流；
· 为中国和欧盟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发展业务、开展共同感兴趣的合作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参与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的相关利益方可包括政府机构、流域机构、研究院所、城市、非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等。欧盟一个成员国将作为欧盟方面的秘书处，水利部将作为中方的秘书处。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开展的活动可包括政策对话、合作研究和商业项目，并由双方共同集资实施。通过相关的审查程序和法律批准后，联合声明可升级为双方的谅解备忘录。

	双方已就附件中包括的运行步骤和程序达成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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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2012~2015年工作计划

1、 背景

2012年3月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水论坛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陈雷部长与欧盟理事会轮值国主席代表丹麦环境大臣伊达·奥肯女士签署了“关于建立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指出，中欧双方同意以欧盟水计划（EU Water Initiative）为基础，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以下简称“交流平台”），实现良好的水资源管理、加强政策方面的相互了解、促进创新知识和技术交流、鼓励私营部门参与以及推动企业界和研究机构合作等五大目标。

本工作计划设定了2012～2015年交流平台活动的总体框架，对交流平台的长期运行提出了总体设想，反映了中欧双方对交流平台的展望。 

本工作计划由中国和代表欧盟的第一个牵头国—丹麦（任期自2012年3月开始，为期3年）、葡萄牙（第一个联合牵头国）以及愿意参与交流平台的其他欧盟成员国共同制定。此外，本工作计划也征求了欧盟驻中国和蒙古国代表团的意见。

交流平台中欧秘书处代表于2012年8月29日在斯德哥尔摩水周期间召开了交流平台利益相关者研讨会，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交流平台和本工作计划初稿。交流平台第一次联合指导委员会召开前，中欧秘书处与欧盟成员国和其他相关方进行了协商。

2、 具体目标

本工作计划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开展系列具体活动，提高交流平台的可见度，促进中欧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交流平台实现预期目标。

本工作计划的具体目标是：

——交流平台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机制；

——在中欧流域管理项目结束之后继续开展中欧在水资源领域的政策对话，并探讨发挥与其他中欧政策对话（如中欧高层环境对话，中欧农业和农村发展合作计划，能源安全，灾害风险管理）以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包括新建立的中欧可持续城镇化伙伴关系）的协同增效作用；

——确保交流平台实现实际产出，包括合作协议、政策建议、改善水资源管理实践、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开展交流互访；

——促进中欧双方开展合作研究；

——促进中欧双方开展商业合作；

——确保实现前三年的主要活动（附件），为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的长期成功运行奠定基础。

3、 任务

根据联合声明，交流平台下开展的活动包括政策对话、合作研究和商业项目，以及保障交流平台的长期有效运行而采取的活动（简称保障活动）。本工作计划包含以上四个方面的任务，其目标、议题、活动形式和参与方分别为：

第一部分:政策对话。中欧双方利益相关者就水行业的发展和改革开展对话。相关议题包括但不限于：管理框架、政策框架和项目计划。活动形式包括互派团组、研讨会、信息交流等。主要参与方为中欧双方水行业的政府部门。

第二部分：合作研究。中欧双方围绕水行业的科学技术建立伙伴关系，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相关议题包括但不限于：水资源管理与监测、流域管理、洪水和其他与水有关灾害的管理、灌溉、水资源保护和水生态修复、供水与卫生、节水与废水循环利用、农业与农村发展、粮食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影响等。活动形式包括信息交流、共同出资研究、联合投标、申请第三方资金、举办学术研讨会和培训班等。主要参与方为中欧双方的科研机构和政策研究机构。

第三部分：商业项目。中欧双方的私营部门开展互惠互利的商业合作，为中欧双方人民提供更好的水服务。相关议题与第二部分相同。活动形式包括信息交流、合作研发、联合融资等。主要参与方为中欧双方的私营部门。

第四部分：保障活动。为了确保交流平台长期有效地运行所开展的必要的活动。活动形式包括：秘书处能力建设、监测与报告、实施交流战略等。
下表列出了四个部分的目标、部分议题和活动类型。 

	任务
	目标
	议题
	活动

	1 、政策对话
	相互借鉴水管理政策框架的优点和长处，促进自身水行业改革和发展
	· 法律、机构和管理框架

· 政策框架 

· 融资和项目计划
	· 互派团组

· 研讨会

· 信息交流

	2、合作研究
	促进中欧之间更多地开展水行业的科技合作
	· 地下水

· 水质
· 用水效率 

· 缺水与干旱
· 未计量水量
· 防洪安全和其他与水有关灾害的管理 

· 农业用水安全/农村发展/粮食安全
	· 信息交流

· 共同出资

· 联合投标

	3、商业项目
	促进中欧双方的私营部门开展商业合作，为中欧人民提供更好的水服务
	与第二部分相同
	· 信息交流

· 合作研发

· 联合融资

	4、保障活动
	确保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长期有效地运行
	不适用
	· 建立机构

· 联合指导委员会会议

· 联合秘书处会议

· 报告

· 建立运行网站

· 实施交流战略


4、 管理和实施

交流平台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伙伴关系，交流平台下开展的活动由中欧双方联合提供资金。交流平台中欧秘书处共同确定工作程序。秘书处通过邮件和网站发布等方式，向潜在的参与方发布合作渠道信息，并定期更新。

交流平台牵头国（通过各自秘书处）负责政策对话和保障活动。中欧不同层次的部门或机构均可负责特定的合作研究专题，成为合作研究的牵头方，并参与专题的实施。中欧商业部门可交流合作的意向和领域，协商合作方式和内容。秘书处可为中欧商业部门提供信息、安排会谈。
对交流平台感兴趣并胜任的机构可承担某一主题的牵头责任，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并成为交流平台的联合牵头方。

5、 计划和报告

每年第一季度中欧秘书处将根据工作计划制定年度行动计划，并报联合指导委员会批准。

自2013年起，双方在第一季度对上一年度行动计划进行回顾和评估，形成年度总结报告，提交联合指导委员会、欧盟水计划和欧盟环境总司，并以适当形式发布。

本工作计划由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联合指导委员会审核通过，于2012年9月24日在中国郑州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代表
	欧盟代表


附件3

欧洲牵头国及合作领域

	序号
	国家
	合作领域

	1
	丹麦
	地下水管理

	2
	奥地利
	水利技术（包括卫生），尤其是小水电、节水灌溉、城市水管理等相关技术

	3
	法国
	1 水质（城市污水再利用、污水和底泥处理、人工湿地、利用纳米生物技术开展水质监测）

2 洪水管理（与荷兰共同牵头）

	4
	英国
	①水与能源纽带关系

②城市非常规水源开发

	5
	西班牙
	1 大坝安全

2 灌溉（水资源再利用、脱盐）

	6
	波兰
	1 流域管理

2 灌溉（拟与奥地利共同牵头）

	7
	荷兰
	洪水管理

	8
	瑞典
	1 气候变化

2 水、粮食与能源纽带关系

	9
	匈牙利
	科技合作（包括水与卫生）


附件4:
合作意向及建议回执表

申报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合作领域
	建议的合作项目或活动
	是否有经费支持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联系方式（电话、传真、电子邮件）

	1
	
	
	
	
	
	
	

	2
	
	
	
	
	
	
	

	3
	
	
	
	
	
	
	


注：1、合作领域可以是《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2012-2015年工作计划》中列出的领域，也可是各单位根据水利中心任务确定的重点；

2、建议的合作项目或活动可为具体的合作项目，也可以是共同召开技术研讨会、组织相互考察调研等形式；

3、可根据欧洲国家各自优势提出建议的意向合作国家；

4、各单位正在与欧洲国家开展的合作项目，如双方有意向开展二期，也申报为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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